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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采伐权交易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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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森林资源的特殊性，我国的森林采伐管理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与我国市场化

经济体制有许多不适之处。文章通过对现有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由两次分配构成的森林采伐权交易的

方法。从理论上初步缓解了林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问题，为我国森林采伐走向市场化奠定了理论

基础。
关键词：森林采伐；采伐权；采伐权交易

江苏科技信息
Jiangsu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0 引言

我国自 1987 年开始实施森林采伐管理制度，该
制度是以采伐限额制度为主，包括木材凭证采伐制度、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制度等。宫丽彦曾指出，这种制度
在遏制乱砍滥伐的同时，对林业经营主体的合理采伐
有极大的限制，并指出从物权的角度看，森林采伐限
额是对经营主体处分权和收益权的侵犯，是政府权力
的一种越位，侵害了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降低了营
林效益，增加了营林风险，阻碍了非公有制林业的发
展。另外，整个林产加工行业已市场化，这就要求林业
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市场化。很显然，传统的森林采
伐管理制度已经不适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的
林业生产。因此，使森林采伐走向市场化十分重要。
1 我国森林采伐管理现状

森林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都
具有很大的影响，建国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大面积的采伐导致森林覆盖率
由 19%降至 4%。我国在此背景下颁布了《森林法》，其
第五章规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建立了以伐前设计、
伐中检查和伐后验收为主的森林采伐体系，有效遏制
了森林滥砍滥伐现象，现今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21.63%。
但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林业经济链的下游已处于
市场经济体制中，而木材供应仍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
徐珍源学者曾指出现行的木材采伐许可证制度使采

伐的决定权由木材生产主体转移到政府林业部门手
中,生产的主动权和决策权不在经营主体手中,这与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极不
相称。因此，如何使得森林采伐走向市场化以适应市
场经济的需要成为现阶段有待探讨的一个问题。
2 我国森林采伐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森林采伐管理制度中，主要是政府通
过发放采伐许可证来控制森林采伐的数量，以达到增
加森林面积和森林积蓄量的目的。但随我国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成熟和完善，该制度与林业发展之间的矛
盾日益凸显，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2.1 林业产权不能有效行使

根据现行的林业法律文件的规定，林权是一种财
产性权利。林木是林木所有者的财产，从物权法来看，
权利人应该可以自由地支配其所拥有的财产，但现行
的森林法却限制了这一所有权，从而导致林木经营者
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得他们不能自由地对自
己所拥有的林木进行采伐，挫伤其积极性。
2.2 林木需求不能及时被满足

目前，我国的森林采伐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
林业生产的下游市场却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市场
上需要木材时，林木经营者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采伐
证以及办理一系列的手续后，才能采伐林木，这样会
耽误很多时间。因此，导致林木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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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伐权交易流程

足，这使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
2.3 年森林采伐限额不便监测

我国《森林法》规定，年森林采伐限额的指标是立
木的蓄积量。而该指标实际测算耗时费力，在编制年
森林总采伐量时，多采用理论公式测算的方式。在实
际采伐过程中，相关部门对立木的蓄积量也难以进行
监测，无法达到很好的监管效果。
3 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了森林采伐权交易的方
法。其第一部分为初始分配，政府把采伐权分配给林
木经营者，第二部分为二次分配，林木经营者之间可以
通过市场进行采伐权的交易，交易流程如图 1 所示。

这种交易方法的条件主要有 3 点。第一，由于森
林类别和采伐类型繁多，且文章篇幅有限，文章只探
讨用材林主伐的采伐权交易。第二，因我国地域广阔
且森林资源分布不均匀等状况，采伐权的交易应限制
在同一省份之内，避免造成不合理采伐。第三，针对以
上提及的现行森林采伐限额编制以蓄积量为单位测
算繁琐且不准确的问题，文章提出以面积为单位对采
伐总量和采伐权进行计量，以便市场的二次分配。
3.1 政府主导下的初始分配

政府分配是森林采伐权的初始分配，在这个过程

中，涉及到的参与者主要有政府和林木经营者。政府
通过对不同林木经营者的经营面积和森林采伐管理
目标将采伐权分配给林木经营者。林木经营者则可以
以此为产品在二次市场上进行交易。
3.2 市场调节下的二次分配

该市场主要针对林木经营者，希望出售采伐权的
林木经营者将自己的供给信息（比如：面积和价格）输
入到平台上，对采伐权有需求的林木经营者登录这个
平台选择、购买，最后将信息反馈到交易平台完成信
息更新。这样林木经营者可以在国家的总体管理目标
下，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缓解林木所有权与林木经营
权分立的问题，并且二次交易方便快速，解决了申请
采伐许可证繁琐的问题。

经过分析我国当前林业采伐所面临的问题，通过
研究提出了两种分配方式———政府主导的初次分配
和经市场调节的二次分配，从理论上缓解了森林采伐
过程中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为林业改革
市场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能力有限，交易流程考
虑得尚不完善，因此需要政府在交易前、后两个维度
上进行监督，另外对如何计量采伐权考虑尚不充分，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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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rading of forest harvesting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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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forest resources, the forest cutting management system currently used in China
is still that applied in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However, it is not adapted to the market -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a way for trading of the forestry right constituted by two distributions. Theoretically,
this alleviates such problem as separation between forestry ownership and operational right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rketization of forest harvesting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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